苏规工〔2018〕9号
关于加强新建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
充电设施规划管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的规划管理，贯彻落实我市“331”整治火灾隐患百日专项行动的要求，根据《关于印发〈全市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安办〔2018〕109号）和《江苏省住宅设计标准》（DGJ32/J26-2017），经我局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新建住宅小区须合理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配置充电设施的非机动车停车位应不低于非机动车停车位总数的50%。集中充电区域应符合消防等安全管理要求，并方便居民使用，禁止设置在露天及机械式非机动车停车位上。
2.规划部门将新建住宅小区配置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的要求纳入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并在方案审查时予以落实。

3．建设单位在申请规划方案技术审查时，设计图纸及停车位汇总表中应明确配置充电设施的非机动车停车位的位置和数量，设置充电设施的非机动车停车位须按《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中电动自行车的尺寸要求布置。

4．建设单位在申报建设项目规划核实时，电动自行车的充电设施需按照规划要求实施到位。建设单位在委托测绘单位进行竣工测量时，竣工测量报告中须明确配置充电设施的非机动车停车位的位置和数量。
5.本通知内容自7月1日起执行，执行前已经规划部门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可按审定的方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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